	台北縣後備指揮部張貼
臺北縣政府民政局資訊網站資料表

	案由
	國軍退除役官兵支領退休俸金人員子女98學年度第2學期教育補助費發放作業

	播放期限
	99年3月1日至4月28日

	內容
	1、98學年度第2學期國軍退除役官兵子女教育補助費發放收件自99年3月1日起至4月28日截止，採親辦暨郵寄等2種方式實施，郵寄暨親辦地址為台北縣土城市仁愛路23號台北縣後備指揮部。
2、檢附證件：

（1）申請表（需簽名或蓋章）

（2）俸金支領憑證正反面影本（需有99年第1期俸金領訖紀錄）。

（3）學校繳學雜費單據正本，如係繳交影本應由申請人書明『與正本相符』並簽名，以示負責。又轉帳繳費者，應倂附原繳費通知單及轉帳證明。
（4）就讀國民中、小學者僅需填具申請表及檢附俸金支領憑證正、反面影本即可辦理
（5）惟於本部首次辦理人員，請繳驗戶口名簿，以確認親子關係，爾後除申請人親子關係變更外，無需再繳驗
3、聯絡電話： 02-22669025、02-22700444


